[bookmark: OLE_LINK1]《长江下游地区  绿色食品小麦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团体标准的制定背景
小麦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其生产状况直接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全国小麦种植面积约为3.5亿亩，主产区覆盖黄淮海、长江下游、东北及西北等地。从产量结构看，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和江苏五省占全国总产量的80%左右，是我国小麦生产的核心区域。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与消费结构升级，小麦消费需求持续增长，食用、种用、饲用及工业消费均呈上升趋势，市场对优质、营养、健康小麦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强。绿色食品秉持“从土地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理念，在保障食品安全、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当前绿色食品小麦生产尚缺乏针对不同生态区的标准化操作规程，难以适应区域化生产的实际需要，制定区域化、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已成为推动小麦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紧迫任务。
病虫害是制约小麦单产提升的关键因素。全国各主产区普遍发生多种病害，包括真菌性、细菌性、病毒性及线虫病害等。针对绿色食品小麦生产中区域病虫害差异显著、技术落地难等问题，亟需结合不同生态区种植特点与病虫草害发生规律，制定系统性强、可复制、易推广的区域化规程，打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通过集成绿色防控手段，科学指导农药使用，可有效避免盲目用药、滥用化学农药的现象。在长江下游麦区，赤霉病为首要防治对象，白粉病、锈病、纹枯病亦发生较重；虫害方面，麦蚜发生普遍，麦蜘蛛在干旱年份危害加重，灰飞虱及其传播的病毒病也较为突出。该区域常年湿润多雨，湿害已成为冬小麦生产的主要限制因素。
为此，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江苏省绿色食品办公室、等相关单位，依据《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绿色食品 小麦及小麦粉》等标准要求，总结并制定了《绿色食品 长江下游地区小麦生产操作规程》。该规程在近年试行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形成团体标准报审稿，突出强化了绿色食品质量要求与生产过程的可操作性，为绿色食品小麦生产企业提供了明确的生产依据，助力实现规范化种植与绿色防控，为我国绿色食品小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与标准保障。
二、团体标准的任务来源、起草单位、起草人
（一）任务来源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战略，回应市场对优质安全小麦产品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着力破解长江下游地区绿色食品小麦生产中缺乏针对性强、操作性高、系统规范的技术指导难题。立足于该区域多年小麦种植实践与绿色防控经验，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江苏省绿色食品办公室等单位牵头，组织编写并推动形成《长江下游地区绿色食品小麦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以填补通用技术标准与具体生产实践之间的衔接空白，为相关绿色食品小麦生产主体提供科学规范的生产依据，有效推动小麦产业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二）起草单位
*
（三）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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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体标准的编制情况
（一）文献收集和调研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5]针对长江下游地区小麦生产的关键技术问题，起草组开展了大量的文献收集和调研工作。标准中的许多操作步骤和要求都是基于文献整理和地方实践成果制定的。
[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2]1.文献收集整理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8]起草组分两个模块整理相关文献内容作为参考，一是绿色食品相关标准与规程。主要参考《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绿色食品 小麦及小麦粉》《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二）》，按照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的要求和评价方法、生产过程准则要求，参考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的通用要求和框架，为长江下游地区小麦生产团体标准的制定提供环境和生产操作依据。二是小麦生产技术与管理文献。参考《长江中下游麦区稻茬机播小麦优质高产高效栽培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搜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评价报告，根据长江下游地区种植的小麦生长特性，制定品种选择、整地播种、田间管理、病虫草害防治等技术要求和管理措施。
2.调研
一是进行了产地环境调研。对长江下游地区的小麦产地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土壤、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评估产地环境是否符合绿色食品生产要求。二是进行了品种选育与推广调研。了解当地小麦品种的选育情况，包括选育目标、选育方法和选育成果等，调查当地小麦品种的推广情况，包括推广品种、推广面积和推广效果等，筛选出适合该地区种植的优质、高产、抗病、抗倒的小麦品种，并研究种子处理技术，如药剂拌种等，以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和抗病性。三是田间管理技术调研。通过走访当地的小麦种植家庭农场、合作社及农业企业，了解他们的小麦生产技术和管理措施，包括播种、施肥、灌溉、病虫草害防治等方面，收集当地的小麦生产数据，包括产量、品质、成本等方面的数据，为制定标准提供支持。
（二）工作过程
本团体标准的制定先后经标准起草组成立、资料收集编写、标准研讨、公开征求意见、标准评审五个环节。
1.成立起草组
2025年12月，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江苏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共同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了工作内容、工作组成员、任务分工和进度计划。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进度计划，开展了资料收集工作，收集了相关政策法规、现行有效标准等相关技术资料。
2.资料收集编写
2026年1-3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认真研究，对收集来的资料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为标准的起草做了充分的准备。
[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49]3.标准研讨
2026年1-3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在进行充分细致的研究和资料分析总结的基础上，确定本标准的编写提纲、编写原则、内容和起草人员，拟定团体标准初稿草案，标准起草工作组及时召开内部讨论会，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2]4.公开征求意见
2026年4月，协会对提交的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进行审核,并通过协会官网和“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为30日。
5.标准评审
2026年5-6月，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将收集到的反馈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填写“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根据征求意见相应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提交协会审查。协会收到审查申请后,邀请有关专家对标准进行审查,完成“团体标准审查表”。审查方式采取会议审查。
四、团体标准的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编制。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1.必要性原则
2025年，我国绿色食品小麦及制品继续保持产品数量和产量的双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为规范绿色食品小麦生产、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增强市场竞争力，迫切需要针对长江中下游主产区的生态特点与生产瓶颈，研制并推广区域性绿色食品小麦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通过标准引领，指导生产主体实现规范化种植与绿色防控，全面推动我国绿色食品小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产地环境，4品种选择，5整地，6播种，7田间管理，8采收，9生产废弃物的处理，10储藏与运输，11生产记录档案。
3.科学性原则
长江下游绿色食品小麦生产标准的制定，充分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研究成果，结合了区域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标准中推荐的品种、技术措施和管理方法，均经过严格试验和示范验证，确保了其有效性和可靠性。
（二）主要内容
1.范围
文件规定了长江下游地区绿色食品小麦的产地环境、品种（或苗木）选择、整地、播种、田间管理、采收、生产废弃物处理及储藏的技术要求。适用于上海、江苏（淮河以南）、浙江等长江下游麦区的绿色食品小麦生产。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涉及必须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3.主要内容
技术规程对长江下游地区绿色食品小麦产地环境、品种选择、整地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生产废弃物处理、运输储藏、生产档案管理等八个生产过程关键控制点进行明确的标准要求。
4.标准附录
根据长江下游地区绿色食品小麦生产主要病虫草害防治管理需求，附录推荐农药使用方案。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国际国外同类标准采标情况。
六、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情况
无。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水平，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标准起草组
2026年2月27日

